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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州区促进质量提升若干政策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、《安

徽省质量促进条例》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“食安安徽”品牌建设

的实施意见》、市委市政府《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质量强

市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强化知识

产权保护的若干措施》等文件要求，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，持

续推进质量强区、知识产权强区建设，全面提升质量水平，推动

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《黄山市促进质量提升若干政策》

（黄政办〔2022〕22号）有关规定及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建立质量提升发展基金

1.区政府设立 200万质量提升发展基金，主要用于支持提高

制造技术及工艺水平，提升产品质量，加强品牌建设，开展缺陷

产品召回，研究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，建设质量人才队伍，推

行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，开展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，推进

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，统筹食品安全、药械化安全、产品质量

安全。

二、推进质量发展工作

2.支持质量品牌建设。对获得中国质量奖、安徽省人民政府

质量奖、黄山市政府质量奖、区政府质量奖的单位，一次性分别

奖励 100万元、50万元、15万元、10万元；对获得中国质量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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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名奖、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提名奖、黄山市政府质量奖提名

奖、区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的单位，一次性奖励 50万元、30万元、

5万元、2万元。

3.支持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站建设。对新建立且通过

验收的“一站式”服务站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；对每年通过年

底考核的“一站式”服务站，每年给予奖励 3万元。

4.支持皖美品牌示范企业创建。对评定为皖美品牌示范企业

的单位，一次性奖励 5万元。

5.支持实施技术标准战略。主持制定国际标准（排名前三）、

国家标准（排名前三且在本区内只奖励排名最前的单位）、行业

标准（排名前三且在本区内只奖励排名最前的单位）、全国性团

体标准和安徽省地方标准（含长三角区域标准）（排名第一的单

位）、省级团体标准和黄山市地方标准（排名第一的单位）每项

标准一次性分别奖励 25 万元、15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、3 万

元；主持修订的，按照主持同类标准制定奖励标准的 50%执行；

对获评国家级标准创新贡献奖的单位，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；对

获评安徽省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单位，一

次性分别奖励 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。

6.支持标准化示范试点建设。创建国家级、省级（含长三角

区域）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通过验收的，对项目主要承担单位分

别奖励 10万元、5万元；首次获评全国、全省企业标准领跑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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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10万元、5万元；对新通过验收的国家级、

省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40万元、25万元。

7.支持质量强区创建。启动开展质量强区创建工作，安排创

建工作经费每年 30万元。

8.支持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创建。启动创建工作并获得国家

级和省级备案时，分别预奖励 15万元、8万元。

9.支持消费品生产企业主动履行召回义务。对在区市场监管

部门监督下主动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并在省级以上召回网站发布

召回公告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核定召回货值金额后，按照货值金

额（10 万元及以上）5%的比例予以补贴，单个企业每年补贴最

高不超过 1万元。

三、推进“食安安徽”品牌建设

10.统筹品牌建设要素保障。利用好各级财政安排的项目资

金，通过项目贷款贴息、股权投资、投资基金、事后奖补等方式，

对“食安安徽”品牌建设的食用农产品生产者、食品生产企业、食

品流通企业、餐饮服务业按规定给予支持。

加强金融支持，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对开展“食安安徽”品牌创

建单位压降贷款成本费率，不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及时给予

无还本续贷或展期支持。

加强科技创新支持，统筹利用科技创新扶持专项资金和知识

产权奖补专项资金，对开展“食安安徽”品牌创建单位从科技研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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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转化、平台建设和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等方面给予资

金奖补和研发资助。加强税收支持，对开展“食安安徽”品牌建设

的单位实际发生的提升质量、品牌塑造等方面经费投入，按规定

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。

加强人才培养支持，落实黄山“人才 10条”、人才储备金、“技

能人才 15条”及企业自主认定人才等既有人才政策，支持“食安安

徽”品牌创建单位加强食品专业人才引进，加大食品专业人才培养

培训力度。

11.实行“食安安徽”认证评价奖励支持。对获得“食安安徽”品

牌认证证书的食用农产品生产者、食品生产企业、食品流通企业、

餐饮服务企业，一次性给予奖励 2万元。对获得“食安安徽”品牌

评价证书的食品生产基地、食品生产园区、餐饮安全街区、食品

安全小镇，一次性给予创建主体 5万元的奖励。

四、推进餐饮行业质量安全提升

12．支持餐饮行业实施食品储存、加工制作、餐饮具清洗消

毒、后厨环境卫生等方面提升。达到《黄山市餐饮质量安全店评

定标准》要求，经验收合格的，每户按照 2500元标准给予奖补。

13．支持推行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。在食品加工制作场所安装

摄像设备，依托网络传输技术，主动向消费者公开加工制作过程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当年完成安装并正常运行，每户按照 2500 元标

准给予奖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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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．支持餐饮企业通过 HACCP、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认

证。对当年获得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、ISO22000食品

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资金 2.5万元、1

万元。

15．支持创建餐饮质量安全街区。获得黄山市餐饮质量安全

街区称号的，给予创建主体 7.5 万元奖补资金；获得省级餐饮质

量安全街区称号的，给予创建主体 15万元奖补资金。

五、推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建设

16．支持知识产权创造。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每件奖励 0.6万

元；通过 PCT申请获得国外专利授权，每件资助 2万元（最多资

助 2个国家授权）。

17．支持知识产权质量提升。获中国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

奖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10万元、7.5万元、5万元；获中国外观

设计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5万元、3万元、2

万元。获省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4万元、

3 万元、2 万元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，一次性奖

励 10 万元。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、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，一次

性分别奖励 5万元、2.5万元、1万元。对当年发明专利净增长达

到 20件、25件、30件的企事业单位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1万元、

2万元、4万元；对年授权发明专利 30件、50件及以上的知识产

权服务机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1万元、3万元。对新认定的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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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示范优势培育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1万元。对新认定的省

级以上专利导航服务基地、课题研究项目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10

万元、5 万元。对新获国家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体系认证的优

秀企业（认证前对市场监管部门备案），按其实际发生的认证费

用（不含贯标、辅导、咨询服务等费用）进行奖补，最高不超过

3万元。

18．支持发明专利、商标权质押贷款。对符合地方产业发展

的质押贷款，对企业发明专利权、商标权质押贷款 500万元以下

（含 500 万元）部分，给予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50%

的贷款贴息。

19．支持知识产权保护。新认定的驰名商标、新获批的地理

标志保护产品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、地理标志商标，

一次性分别奖励 15 万元。新获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并使用的，

一次性奖励 1 万元。新注册成功的集体商标，一次性奖励 10 万

元。新认定的安徽省商标品牌示范基地、安徽省地理标志产品保

护示范区，一次性分别奖励 5万元。新认定的安徽省商标品牌示

范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2.5万元。新获得马德里商标等国外注册商

标的，奖励 2万元。对胜诉的知识产权人维权诉讼费，按 20%的

比例给予一次性维权费用资助，其中国内维权不超过 1万元，涉

外维权不超过 5万元。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调处的知识产权案件

和电商领域的侵权判定，结案后给予每件 500元经费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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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支持中药产业发展

20.对首次认定的“十大皖药”产业示范基地，一次性奖励 5万

元；对被列入本省饮片炮制规范的“十大皖药”药材标准，每个品

种给予 5万元研究经费支持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21．本奖励政策适用于注册地在本区的市场主体，或数据结

果归集在本区的市场主体。

22. 本政策相关项目奖补已包括《黄山市促进质量提升若干

政策》中明确由地方政府承担和由市、区两级政府各承担 50%的

项目奖补，不再重复奖补。

23．除符合“免申即享”事项外，申请对象按照要求提供有关

申报资料，按时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，由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会同区财政局进行审核认定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报区政府批准

兑现。当年不申请的视为自愿放弃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24．当年发生安全生产、产品质量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等

责任事故受到查处的，以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，不纳入本政

策支持范围。

25．同一企业同一项目在同一年度内获得不同级别奖励的，

按最高奖励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，不重复计奖。

26．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以往相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

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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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．本政策由区财政局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，原《徽

州区质量提升激励办法》（徽政办〔2021〕5号）同时废止。


